
上海市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合同

合同编号：11N42500309820253205

采购单位（甲方）：上海市杨浦区市东医院

供货商（乙方）：上海楚泰机电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买卖双方根据合同编号为 11N42500309820253205 《上海市政府采购框架协议》之规定，在上海政府采购网通过直接选定和
二次竞价等方式确定合同成交结果，现就合同履行事宜，签订本采购合同。

一、货物的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单价

金额单位：元

 
序
号

采购编号 货物名称 规格描述 数量 单价(元) 合计(元)

1 1025-00001633 美的大1.5匹变频冷暖
挂机（1级) KFR-35GW/G3-1 43(件) 3385.00 145555.00

2 - 【配件】普通/钢筋混
泥土

- 43 90.00 3870.00

3 - 【配件】普通 - 43 60.00 2580.00

4 - 【配件】气管：
Φ6*0.5 液管：Φ9*0.6 - 78 90.00 7020.00

总价（元） 159025.00

其中国库资金支付
（元）

159025.00

自筹资金支付（元） 0.00

 

注：

合同总价包含商品到达甲方并能正常使用所需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商品购置费、包装费、运输费、装卸费、保
险费、安装调试费、技术服务费、培训费以及保修费、税费等。

二、合同价款与支付

（一）合同价款为（大写）： 壹拾伍万玖仟零贰拾伍元整 ，合同价款包括运输费、安装调试费和服务费、政府规费、税金
等。

（二）合同价款中,  元按照下列第一种方式支付；  元按照第二种方式支付。

1、买方在收到货物并经验收合格并签署《上海市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货物交付验收单》后，十个工作日内申请国库
集中支付。

2、买方在收到货物并经验收合格并签署《上海市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货物交付验收单》后，自行支付。

（三）合同价款直接汇到卖方的开户银行账户

开户银行： 浙江泰隆商业银行上海普陀支行 

银行账户： 31010160201000000069 

3、

三、履约期限、地点和方式

履行期限： 2025 年 10 月 21 日至 2025 年 11 月 30 日。

履行地点： 上海市杨浦区市东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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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方式：卖方送货至买方指定地点。

四、其他事项

 

1、为了规范商业交往中的经济活动，保证双方合作关系的健康发展，防止各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的发生，从而保障
双方利益和甲方医疗秩序的健康发展，现根据国家法律和有关党风廉政建设的规定，双方必须对本方的人员经常进行党风

廉政教育，努力提高本方人员反腐倡廉、遵纪守法的自觉性。

2. 甲乙双方均承诺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廉洁法律法规，不得实施下列行为：（1）收受或赠送回
扣、红包、有价证券和礼品；（2）要求乙方报销不应由乙方支付的费用；（3）参加或邀请参加有可能对公正执行职务产
生影响的宴请和各种娱乐消费活动；（4）以婚丧嫁娶、生日庆典等名义要求提供资助或优惠；（5）利用职务之便，为自
己的配偶、子女及其他亲属谋取不正当的利益；（6）擅自就工程承包、工程费用等问题，进行私下商谈或者达成默契；
（7）在买房、装修住房等方面无偿提供劳力、物资或者给予变相的物资补贴；（8）其他采取或试图采取任何可能损害对
方或公共利益、影响公平竞争、破坏市场廉洁秩序或虽未明示于本协议但依诚实信用原则应被认定为不廉洁之行为。

3.甲方发现乙方或乙方人员违反本廉洁条款的，有权立即终止合同并要求乙方赔偿相应的损失。乙方如发现甲方人员有
违反本廉洁条款的，应立即向甲方领导或者甲方有关部门举报。

4.甲乙双方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根据情节轻重和造成的后果进行处理，触犯法律的，依法追究责任。

 

本合同履行事项及未明确约定事项，使用《上海市政府采购框架协议》，并为其组成部分。

五、合同的生效

本协议在协议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

合同双方：

 甲方： 上海市杨浦区市东医院 乙方： 上海楚泰机电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市光路999号 地址： 上海上海市闵行区上海市闵行区中春路8633弄20号810室 

 电话： 15921108727 电话： 13621962960 

 联系人： 王翔宇 联系人： 卫育新 

开户银行： 浙江泰隆商业银行上海普陀支行 

银行账号： 3101016020100000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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